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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指标在比较法中的运用 
 

 冉井富  
 

  法律指标，如犯罪率、民事诉讼率、人均律师拥有量等。是一种特殊的统计指标，是一种对

法律现实具有一定的描述、评价功能的量化数据。由于“社会指标运动”的影响，在比较法研究

中，法律指标也得到了广泛地运用。法律指标的运用为比较法研究提供了便利。比较法研究以法

律体系的描述为前提，而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体系具有丰富的内涵，至少包括法律规则、法

律机构、法律职业、法律意识和法律实践等方面。而且每一方面又具有无限多样的属性。因此，

如果描述没有选择和甄别，势必陷入经验的无限多样性而不能自拔。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人们

将无限多样的法律现实化约为有限的几个方面并进行量化，从而构建了法律指标。因为有了法律

指标。人们可以拨开经验世界的迷雾，更加便捷地描述和表达法律现实。 
  此外，法律指标还增强了不同法律体系之间的可比性。对比较法来说，描述的目的在于比较，

然而，法律的制度和实践具有不同的模式，直接的比较有时很难得出有意义的结论。但是，法律

指标基于一定的价值意义和逻辑关系，可以在不同的模式中抽象出某种共同的属性，然后进行衡

量和比较，从而增强了可比性。例如，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诉讼程序上，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

如果直接比较，似乎除了列举差异之外，很难做出具有规范含义的判断。但是，两大法系都存在

犯罪率，而且犯罪率对于社会的治安形势具有一定的衡量作用：两大法系都存在上诉率。而且上

诉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事人对一审裁判公正性的主观感受：两大法系都存在民事诉讼率，

而且民事诉讼率和其他经验材料结合起来，可以衡量诉讼方式在纠纷解决中的比重，可以衡量社

会失范的程度等。因此，通过这样的法律指标，可以忽略两大法系诉讼模式的具体差异，直接进

行具有规范含义的比较，或者将法律指标作为一种变量进行统计上的描述和推断。 
  但是，法律指标的这种运用也包含着一定的危险和陷阱，这可以通过三个例子来说明。 
  第一，关于民事诉讼率的比较。比较法学者通过对统计资料收集和整理发现，民事诉讼率，

即平均每 1000 人口 1 年中提起的民事案件数量，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着不可忽略的差
异。例如，美国在 1993年为 62.86件，西德在 1990年为 31.20件，日本在 1997年为 3.36件，中
国大陆在 2002年为 3.45件。总体上看。欧美国家的民事诉讼率普遍高于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
基于诉讼率上的这种显著差异，一些学者得出结论说，欧美民族是好讼的民族，好讼的原因在于

权利意识强，喜欢斤斤计较，崇尚“为权利而斗争”；相反，东亚民族是厌讼的民族，厌讼的原

因在于遵循“和为贵”的处世哲学，强调牺牲和忍让，强调团结和秩序。但是，这种结论在多大

程度上能够成立呢?从逻辑上说，这取决于民事诉讼率的影响因素。如果说民事诉讼率的影响因
素仅仅是人们的权利意识或者好讼的品质，那么可以说明，民事诉讼率越高，反映的民族品质越

好斗，人们的权利意识越强，反之亦然。但是，从理论上说，民事诉讼率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

包括社会纠纷发生的总量，诉讼在时间、金钱方面的成本，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发达程度等。从

实际情况来看，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证明民众诉讼意识较强的事实随处可见。而日本的民事诉

讼率之所以低，一个重要原因是法院之外的非诉讼纠纷机制比较发达，分流了大量的案源；中国

的民事诉讼率之所以低，很大程度上和诉讼费用较高、诉讼不够便利、对法律和法官缺乏信任、

法律服务欠缺等因素有关，也和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私立救济等对纠纷的分流有关。由此可见，

民事诉讼率的差异并不全是或者也许主要不是民族文化、法律意识的差异，至于文化意识差异的

影响在其中所占的比重，还需要结合其他的经验材料做具体的分析才能确定，而不能直接从民事

诉讼率在量上的差异精确地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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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关于人均律师拥有量的比较。单从统计数据上看，各国的人均律师拥有量具有较大的

差异。例如，1990年每 10万人口中，美国平均拥有 308个律师，日本只有 12个律师，而在中国，
以 2004 年计算，也只有近 8 个律师。律师在社会中承担着特定的功能，从理论上说，律师数量
的多少，体现了该社会对这这种功能需求的程度。那么，从前述的数字来看，是否扣除人口因素

影响后，美国社会对律师的需求量是日本的 26 倍、中国的 36 倍?进一步考察发现，这样的推断
不成立。因为在美国，一方面，律师包括公职律师和私人律师；另一方面，私人律师的业务范围

非常宽广，既包括出庭进行民事代理和刑事辩护，也包括大量的非讼业务。而在日本，一方面，

许多大学法科毕业生不经过司法官考试就直接进入政府部门，承担相当于美国的公职律师的工

作；另一方面，律师通常仅办理诉讼业务，而大量的非讼业务则由其他职业，比如税理事、专利

理事、司法书士、公职会计、行政书士、公证人、在公司法律部门工作的法律顾问等来承担。中

国情况有些类似于日本，在美国由律师承担的职能，在中国则分由律师、公证员、企业法律顾问、

基层法律工作者、“赤脚律师”等人员承担。由此可见，更准确有效的对比。不能仅限于名称相

同的“律师”数量，还应当考虑在中国和日本那些分担美国律师的职能、同时又没有律师名分的

其他人员。虽然考虑了这些人员之后，中国和日本的“律师”数量仍不及美国的水平，但是差距

大幅度缩小，达到一个逻辑上比较合理的水平。 
  第三，关于法官办案效率的比较。我国在 2000 年前后开始了精简法官规模的改革，目的是
提高法官的办案效率。就一审案件来看，美国平均每名法官 1年结案 965件，而中国法官只有 24
件，相当于美国的 1／40。但是，深入分析中美审判工作的实际可以发现，真实的差异并没有统
计数据体现出来的那么悬殊。这是因为，一是与审判有关的大量行政事务，在美国主要由司法行

政部门来完成；而在我国，主要有法院自身进行管理，从而占去了大量的法官资源。二是我国超

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增加了法官在每个案件中的工作量，其中有些工作在美国是由当事人或者其

代理律师来承担。三是在美国，统计中的案件 90%以上都通过诉辩交易或者和解结案，从而越过
了大部分审判阶段就结案了；而在我国，部分案件分流工作是在诉讼以前的阶段完成的，也就是

说，统计中的案件已经通过非诉讼纠纷机制分流过一次。四是美国具有发达的法官助理制度，每

一名法官都配有多名法官助理，反观我国，由于缺乏这样的制度，法官“事必躬亲”，承担着更

大的工作量。这些审判工作中的实际差异说明，中国的法官承担的工作，在美国要由法官、法官

助理、司法行政部门、当事人及其委托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构等多方面来分担，但是在统计数

据上，这些差异难以体现出来，所以看上去美国法官的“办案”效率要高得多。 
  上述事例说明，运用法律指标进行比较法研究必须十分审慎，否则很可能得出貌似必然实则

不准确甚至完全错误的结论。之所以如此，在于在比较法研究中存在着三种常见的情形。一是法

律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在利用统计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推断时，容易导致以偏概全的逻辑错

误。在第一个例子中，利用民事诉讼率的差异来推断文化意识的差异就存在这样的危险。二是概

念名称相同，但是在不同的法律体系中可能外延不同，如果仅仅局限于概念名称而进行直接比较，

所得出的结论必然是不准确的。在前述例子中，“律师”这个概念在美国、日本和中国的外延是

不同的，因此正确的比较必须合理考虑这种外延上的差异。三是同样名称的概念，却在不同的法

律体系中具有不同的内涵，因此不同法律体系之间的差异不能为统计数据的量所准确体现。在前

述例子中，当我们用结案数量来衡量法官的工作量时，就需要考虑这种差异。因为在不同的诉讼

模式中，同样的案件对法官所形成的工作量具有不可忽略的差异。 
  尽管如此，法律指标在比较法研究中的意义仍然不容否定。第一，在有些范围的比较中，上

述情形并不十分明显，或者可以忽略，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指标就可以十分方便有效地使用。比

如说，同属一个法系的国家之间进行比较，可比性的问题就很容易克服。 
  第二，即使存在上述情形，有时也可以通过一些措施提高比较和推断的有效性。对于存在多

种原因影响法律现实的情形，可以通过增加统计变量来保证比较和分析的全面性。对于概念的外

延不同的情形，可以突破概念名称的限制，合理调整概念的外延，使之具有可比性。在概念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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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不同时，可以根据这种不同所产生的影响的性质，对比较的结论予以适当的修正，以提高结论

的有效性。 
  第三，不管是否具有可比性，法律指标量上的差异都有助于揭示问题的存在。比如说，中国

和美国法官人均结案数虽然不能简单对比，但是巨大的差异足以引起人们关注，而对差异形成原

因的具体分析，可以加深对我国法官制度和审判制度的特点和利弊的认识。 


